
电子商务政府性专项资金 2024 年预算编制报告

按照《湖州市市级政府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湖政办发

〔2018〕77号）的规定和《湖州市财政局关于编制 2024年市直

预算的通知》（湖财预〔2023〕129号）等文件要求，市商务局

（部门）组织编制了 2024年湖州市电子商务财政专项资金预算

方案。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专项资金基本情况

湖州市电子商务财政专项资金根据《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湖州市支持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湖政办发〔2023〕45号）设立，按照湖州市市级政府性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自 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涉及奖励的相关政

策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主管部门为市商务局。主要目标

是培育壮大电商主体队伍、加快推动电商园区建设、支持示范

创建和模式创新、完善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力争 2024年网络零

售额增速达 6%，跨境电商交易额增速高于省平均。

二、安排原则

1、分配依据：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州市支持

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湖政办发〔2023〕45

号）。



2、分配程序：由市商务局和市财政局每年联合下发专项资

金申报通知，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和申报通知的

要求，向所属区商务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申

请材料。区商务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初审汇总后正式行文向市

商务局、市财政局推荐，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对上报的专项资

金申请项目进行复核，并根据情况组织专家或中介机构进行项

目评审或实地核查。市商务局、市财政局根据评审意见和实地

核查情况，拟定专项资金补助方案，在政府网站上公示 7个工

作日后报市政府审批。专项资金补助方案经市政府批准后，市

财政局、市商务局联合行文下达资金补助计划，由市商务局集

中支付，将资金拨付给项目单位。

3、专项资金年度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说明

（1）鼓励企业拓展国内电商业务。鼓励我市电商市场主体

壮大，推动电商企业做大做强，有效提高服务能力和运营能力。

鼓励企业借助第三方平台开展网络零售业务，鼓励本地电子商

务平台建设。力争到 2024年底，市本级引进一批市外优质电商

项目和企业；2024年全市网络零售额增速达全省平均以上。

（2）鼓励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支持企业在第三方知名

跨境电商平台开设店铺并进行跨境电商业务、境外注册商标、

开展跨境电商保税进口业务；鼓励本地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鼓

励引进市外优质电商项目和服务商。



（3）支持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建设。鼓励本地特色优势产业

抱团开展国内电商和跨境电商业务，支持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建

设。

（4）推动电子商务示范创建。鼓励电子商务模式创新，支

持企业发展新零售、新业态；推动电子商务示范创建；培育一

批省级、市级电子商务示范单位。到 2024年底，全市累计打造

160个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

（5）加大品牌建设。鼓励企业在海外多点布局跨境电商业

务，支持企业在境外注册自有商标品牌，尤其支持在 RCEP其

他成员国注册自有商标品牌；培育一批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单位，

鼓励企业申报省级跨境电商出口知名品牌；鼓励企业持续扩大

品牌效应，支持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展会开展品牌推广。

（6）鼓励企业布局海外仓和集货仓。进一步加快公共海外

仓、集货仓、大型物流平台等的建设，鼓励企业在境外投资设

立或租用跨境电商公共海外仓。

（7）加大电商专业人才培育。支持高等院校新设跨境电子

商务专业（方向）并开展招生；鼓励和引导高校开展数字贸易

类“政产学研”合作，加大对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人员的培养力度；

支持开展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实践、招聘、创业创新大赛等。

（8）支持跨境电商海外风险防范。防范企业自建海外仓或

海外营销网络的海外投资风险，支持海外设点的企业投保政策



性海外投资保险或跨境电商项下国际、国内物流应收账款信用

保险，鼓励跨境物流企业积极承揽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

（9）引进优质服务商。培育本土电商主体队伍做大做强，

支持引进全球知名电商平台授权的第三方服务企业入驻。

（10）创新优化电子商务公共服务。支持组织国内电子商

务展会、电商促消费活动、对口支援合作、电子商务大数据服

务、政府职能转移试点、审计咨询、媒体宣传、新媒体网络平

台运营维护等公共服务。

三、2023 年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湖州市电子商务财政专项资金专项资金预算数为

2400万元，实际安排 2400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100%；实际支

出 2398.179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99.9%。

安排的主要项目：

1.安排用于鼓励企业拓展国内电商业务资金 450万元，实际

支出 105万元；

2.安排用于鼓励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资金 1618万元，实

际支出 1546.28万元；

3.安排用于推动电子商务示范创建资金 30万元，实际支出

194万元；



4.安排用于加大品牌建设资金 0万元，实际支出 0万元；

5.安排用于创新优化电子商务公共服务资金 125万元，实际

支出 192.899万元；

6.安排用于鼓励本地电子商务平台建设资金 45万元，实际

支出 30万元；

7.安排用于积极打造数字生活新范式资金 123万元，实际支

出 330万元。

8.安排用于支持跨境电商海外风险防范 9万元，实际支出 0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培育壮大电商主体队伍方面。2023年前三季度网络零售

额达 829.3亿元，同比增长 20.3%；跨境电商交易额 198.8亿元，

全市已培育跨境电商出口活跃网店数 2388家。

2、加快推动电商产业集聚方面。积极发展“跨境电商+产

业带”模式，做深做细“产业集群+跨境电商”发展试点，湖州

象屿跨境贸易综合服务平台项目等 2个项目入选 2023年度度跨

境电商综试区重点项目予以支持，获得省级跨境电商专项激励

资金 495万元。

3、支持示范创建和模式创新方面。目前全市共计 32家企

业入选省级新零售示范企业。

4、完善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方面。2023年推进在电子商务展



会、创业大赛、资源对接会、人才招聘等活动的组织，以及在

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和实践、电子商务大数据服务、信用体系建

设、咨询审计服务的运营维护等方面工作。深入实施电商培训

“万千”计划和电商公共服务“双百”行动，已开展湖州市首

期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直播电商业务及两新党建专题培训

班等各类培训活动 371场，服务企业 1285家，服务人次达 12853

人次。

5、支持跨境电商人才培育方面。深化地校合作，建设“湖

州市跨境电子商务学院”，目前已设立分校区 4个，开发跨境电

商实操性专业课程 6门，出版新形态教材 3本，积极为在湖 200

余家企业输送跨境电商相关专业毕业生 564名。

四、2024 年主要项目说明（按项目填列或按使用方向再分类）

（一）经常性项目

1、安排用于培育壮大电商主体队伍方向资金 1550万元（其

中预留政策优化调整资金 170万元），目标在于鼓励企业借助第

三方平台开展网络零售业务、鼓励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鼓

励本地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引进市外优质电商项目等。

2、安排用于加快推动电商园区建设方向 10万元，目标在

于支持电子商务园区投资建设以及吸引电商企业入驻园区形成

产业集聚。

3、安排用于支持电子商务示范创建和模式创新方向资金



210万元，目的在于支持企业发展新零售、新模式，创建国家级、

省级电子商务创新试点、推动电子商务示范建设，培育省级直

播电商基地、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争取省级试点激励。支

持跨境电商企业品牌建设、品牌推广。

4、安排用于完善电商公共服务体系项目资金 630万元，

目的在于支持跨境电商在境外投资设立或租用跨境电商公共海

外仓。优化电子商务公共服务方面主要是组织电子商务展会，

创业大赛，资源对接会，人才招聘会等活动，以及支持政府职

能向社会组织转移，电子商务大数据服务，信用体系建设，咨

询审计服务等。支持电商专业人才培育、跨境电商海外风险防

范以及引进全球知名电商服务商。

小计：经常性项目资金共 2400 万元，上年执行数为 2400

万元。

（二）当年新增/调减项目

2024年预算金额与 2023年持平，保持为 2400万元。

（三）合计

2024年湖州市电子商务财政专项资金预算 2400万元，上年

执行数为 2400万元。

附表:湖州市电子商务财政专项资金 2024 年预算表



附表

湖州市电子商务财政专项资金 2024 年预算表

专项资金名称
湖州市电子商务财政专项

资金
主管部门 市商务局 2024 年预算额度 2400 万元

绩效

目标

1、鼓励企业借助第三方平台开展网络零售业务、鼓励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鼓励本地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引进市外优质电商项目等。
2、支持电子商务园区投资建设以及吸引电商企业入驻园区形成产业集聚。
3、支持企业发展新零售、新模式，创建国家级、省级电子商务创新试点、推动电子商务示范建设，培育省级直播电商基地、电商直播式
“共富工坊”，争取省级试点激励。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品牌建设、品牌推广。
4、支持跨境电商在境外投资设立或租用跨境电商公共海外仓。优化电子商务公共服务方面主要是组织电子商务展会，创业大赛，资源对
接会，人才招聘会等活动，以及支持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电子商务大数据服务，信用体系建设，咨询审计服务等。支持电商专业人
才培育、跨境电商海外风险防范以及引进全球知名电商服务商。

绩效

指标
2024年全市网络零售额增速达全省平均以上，全市跨境电商进出口全省占比保持稳定。全市累计打造 160个直播电商“共富工坊”。

序号

项目类别

（二级项目名

称）

明细项目

2023 年

执行数

（万元）

2024 年

预算数

（万元）

安排依据（文件和

文号）
政策内容（简述） 项目绩效指标 备注

1

湖州市支持

电子商务高

质量发展若

干政策

鼓励企

业拓展

国内电

商业务

105 200

《湖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湖州市

支持电子商务

高质量发展若

进一步壮大我市电商市场主体，推动

电商企业做大做强，有效提高服务能

力和运营能力。对借助第三方平台开

展网络零售业务的企业，给予单个企

业累计奖励最高 100 万元的资金扶

2024年全市网络零售

额增速达全省平均以

上，全市跨境电商进

出口全省占比保持稳

定。全市累计打造 160



干政策的通知》

（湖政办发

〔2023〕45号）

持。对企业自建国内电商平台正式运

营满一年的，给予单个平台累计奖励

最高 100万元的资金扶持。

个直播电商“共富工

坊”。

2

鼓励企

业开展

跨境电

商业务

1546.2
8 1350

对通过海关监管模式开展跨境电商

出口业务的企业，给予单个企业每年

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资金扶持。对

通过海关监管模式开展跨境电商进

口业务的企业，给予单个企业每年最

高不超过 100万元的资金扶持。对自

建独立站推广产品并借助海外社交

媒体、搜索引擎等数字化平台引流的

企业，给予当年推广费用（包括建站、

引流等费用）50%的补助，单个企业

每年不超过 20万元。

其中预留政

策优化调整

资金 170万
元

3

支持电

子商务

产业园

区建设

0 10

入驻并正常经营的电子商务企业首

次达到 50家的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基

地、楼宇），经认定给予运营主体一

次性奖励 20万元，每增加 50家，再

追加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对承接跨

境电商综试区业务的园区基地，建成

面积达 1万平方米及以上、引进或培

育跨境电商交易额 100万美元及以上

的企业不少于 20 家的，经认定一次

性给予园区投资建设方 100万元的资

金奖励。



4

推动电

子商务

示范创

建

50 150

对获得国家级、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单

位，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

20万元。对首次经省认定的直播电商

基地，一次性给予运营主体 20 万元

的资金奖励。对首次获得省级、市级

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的，分别给

予一次性奖励 10万元、5万元。对当

年度完成省级试点激励建设项目，并

经省级部门认定的，一次性给予每个

项目运营主体 10万元的资金奖励。

5
加大品

牌建设
0 60

对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在境外注册自

有商标品牌且两年内获批的，给予商

标注册费用 50%的补助，单个企业每

年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其中对在

RCEP其他成员国注册自有商标品牌

的，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30 万

元。对获评省级跨境电商出口知名品

牌的，每个品牌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其中对在 RCEP其他成员国注

册且获批省级跨境电商出口知名品

牌的，每个品牌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鼓励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展会开

展品牌推广，对参加跨境电商展会的

企业最高按展位费的 70%给予资金

扶持，单个企业每年单次参展费用的

扶持不超过 2个标准展位费



6

鼓励企

业布局

海外仓

和集货

仓

0 250

鼓励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或租用跨

境电商海外仓，对当年度被认定为省

级跨境电商海外仓的项目主体，给予

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其中在 RCEP
其他成员国建设跨境电商海外仓（海

外运营中心）的项目主体，再追加一

次性奖励 10 万元；对当年度被认定

为市级跨境电商公共海外仓的项目

主体，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对

租用跨境电商公共海外仓开展电子

商务的企业，给予当年度租金 30%的

补助，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其中对租用在 RCEP其他成员

国设立的跨境电商公共海外仓开展

电子商务的企业，给予当年度租金

50%的补助，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

过 30 万元。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

集货仓，对服务 20 家以上企业的，

给予当年度设备、租金等投入 50%的

补助，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7

加大电

商专业

人才培

育

0 100

对经教育部门批准新设置跨境电子

商务专业（方向）并纳入高等院校统

一招生计划且每年招生人数不低于

30人的高校，一次性给予 30万元的

资金奖励。鼓励和引导高校开展数字



贸易类“政产学研”合作，加大对贸

易新业态新模式人员的培养力度。支

持开展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实践、招

聘、创业创新大赛等。

8

支持跨

境电商

海外风

险防范

0 15

防范企业自建海外仓或海外营销网

络的海外投资风险，鼓励跨境物流企

业积极承揽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对

自建海外仓，海外营销网络投保政策

性海外投资保险或跨境电商项下国

际、国内物流应收账款信用保险的企

业，按 50%的比例给予保费补贴支

持，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30 万

元。

9
引进优

质服务

商

0 15

积极引进全球知名电商平台服务商，

对引进的全球知名电商平台授权的

第三方服务企业，当年度新增服务有

电子商务交易实绩企业超过 100 家

的，给予奖励 30 万元；每增加 100
家，再追加奖励 30 万元，单个企业

每年不超过 150万元。

10

创新优

化电子

商务公

共服务

192.89
9 250

每年安排不超过 300万元用于支持组

织国内电子商务展会、电商促消费活

动、对口支援合作、电子商务大数据

服务、政府职能转移试点、审计咨询、

媒体宣传、新媒体网络平台运营维护

等公共服务。



统筹资金
2398.1
79 2400

合计 2400 2400

备注

注：自 2023 年起，政府专项资金需编制子项目的绩效指标。


